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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条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的相关规定，严格执行《上

海市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以及其他国家及上海市政府颁发的有关法律和法规及危废处理方面的各项制度，

安全、快速、合理的完成危险废物的转移和处理事宜。 

危废名称 危废代码 包装 
危废成份 

与比例 
处理方式 预估数量 单价 费用小计 

实验室废液 900-047-49  桶装 甲醇、二甲苯等  D9 物化 7000 公斤   元/公斤   

废树脂 900-015-13 袋装 废离子交换树脂 D10 焚烧 1000 公斤   元/公斤  

运输费 专业车辆 车 专业车辆 1 车    元/车  

 费用合计： 


